附件

第三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公示（第七批）
	序号
	反馈问题
	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时限
	整改落实情况

	1
	能源结构调整缓慢，能源工业占规上工业比重68.6%。《铜川市蓝天保卫战2022年工作方案》要求，“2022年底，力争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提高到30%，截至督查时，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为28.12%。2021、2022年纳入全省保障性新能源项目9个，有5个未开工”。
	2025年底，力争全市可再生新能源装机比重提高至32%以上。
	(一)增强责任主体意识，切实推进项目建设。5个未开工项目中，除陕西三峡能源发电有限公司铜川耀州5万千瓦风电项目废止停建外，加快推进其余4个项目开工，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1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国华宜君2万千瓦风电项目，华润耀州石柱100兆瓦药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国华宜君5万千瓦风电项目力争2025年4月底前开工建设。

(二)加大监管协调服务，力促项目全面提速。对每个项目跟踪管理，掌握建设情况，有效实现从手续办理到发电并网再到后期安全监管的闭环监督，切实提高监管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确保项目合规建设，有序推进。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加快完善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力争2025年12月底实现并网发电。
	2025年12月底
	一是2021年、2022年9个新能源项目，6个已建成并网发电，3个按程序已废止，并向省发展改革委进行了报备。

二是全市新能源项目发展取得一定成效，目前全市建成并网发电新能源项目19个，其中风电项目4个，光伏项目15个，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比重已提高至35.3%。

	2
	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铜川市采石矿山整合工作不到位”，铜川市整改方案明确2023年12月底前完成采石矿山整合工作，但印台区推进力度不大，截至督察时新川沟2家采石企业整合工作尚未完成。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开山采石专项整治切实加强采石场管理的通知》要求,印台区保留采石企业数量不超过3家。
	加快采石矿山整合步伐，严格日常监管,杜绝非法采矿行为,确保印台辖区新川沟内采石企业不超过1家。
	2025年12月底
	一是印台区对新川沟内原有的铜川市铜远工贸有限公司和铜川市印台区玉华料石有限公司2家采石矿山进行了公告关闭，注销了《采矿许可证》等证照，印台区辖区新川沟内采石矿山企业为0家。 

二是印台区自然资源部门联合陈炉镇印发了《关于严厉打击陈炉地区私挖滥采非法采矿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在新川沟关闭矿山和陈炉镇各村进行了张贴宣传。 

三是印台区自然资源部门建立了执法巡查台账，今年以来，对新川沟区域开展37次巡查检查，未发现非法采矿行为。

	3
	城镇污水管网建设推进缓慢。《铜川市雨污分流和排水管网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4年）》明确，雨污分流和排水管网建设改造202.43公里，截止督察时仍有60.5公里未完成。2022年以来，北市区污水处理厂累计溢流120次、1523小时；新耀污水处理厂累计溢流14次、187小时，致使岔口国控断面有64天氨氮日均浓度值超标，2022年第三季度汛期水质污染强度在全国排名前24名，被生态环境部通报。2024年1月至6月水环境质量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排名依然靠后。
	加快推进排水管网改造。
	（一）督促各区县加大排水管网改造，2025年12月底前完成督察反馈60.5公里排水管网改造任务。

（二）督促铜川首创水环境治理公司2025年5月底前，制定《南北市区污水处理厂雨雪天气溢流应急处置方案》，规范污水处理厂雨雪天气溢流应急处置。

（三）坚持定期调度汛期污染治理重点工程进度，实时监测主要河流断面水质，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涉水排污单位环境监管，确保达标排放，保障岔口出市断面稳定达标。
	2025年12月底
	一是按照《铜川市雨污分流和排水管网建设实施方案（2022-2024年）》要求，全市计划改造排水管网202.43公里，截止目前，已完成改造240.43公里，超额完成改造38公里。

二是铜川首创水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编制印发了《南北市区污水处理厂雨雪天气溢流应急处置方案》，明确了组织机构、职责、风险分析及应急处置措施。

三是市生态环境部门采取定期调度、河道巡查、预警预报、驻厂监管、部门联动五项有力举措，跟踪督办雨污分流改造、支毛沟管网问题整改等重点工程进度，力争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极力降低汛期污染强度，2021年以来，岔口断面水质连续四年达到地表水III类标准，优于国考目标2个类别。

	4
	4个工业园区未按环评要求建成污水处理厂。惠塬工业园区于2009年成立，但截至督察时污水处理厂建设仍处在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阶段；王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耀州窑文化基地工业园区均于2009年成立，但截至督察时污水处理厂仍在建设中；新区南部产业园区污水处理厂2023年12月才开工建设。
	加快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保障园区内废水实现应纳尽纳、集中处理和达标排放。
	耀州区：（一）统筹协调惠塬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及时解决建设过程中的土地、资金、审批等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二）重新评估原建设方案，并统筹结合园区实际污水产生量和增长预期，优化拟建设污水处理厂规模与工艺、压缩建设周期，加快项目用地手续办理。

王益区：督促王益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处理厂施工单位倒排工期，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确保2025年3月底完成主体建设，8月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12月底投入使用。

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加快办理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工程的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手续，提前做好复工筹备工作，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市新区管委会：加强调度督办，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实现园区各类污水集中收集至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达标排放。
	2025年12月底
	耀州区：一是区政府积极统筹协调惠塬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作，召开了项目推进会，及时跟进并协调解决了项目建设中涉及的土地、资金、审批等关键问题，保障项目按计划顺利推进。

二是对原建设方案进行了重新评估和优化，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稳评报告、用地手续、地方专项债储备申报工作已完成，目前正在编制初步设计方案。

王益区：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建设进度，目前该污水厂已建成，具备投入使用能力。

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已办理了园区污水处理厂项目工程的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前期手续，项目建设已复工，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的85%。

市新区管委会：及时跟踪督办，稳步推进南部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目前该厂已完成主体建设，具备运行条件。现阶段园区污水已全部纳入首创南市区污水处理厂实现集中处理并达标排放，南部园区污水处理厂将作为园区备用设施，进一步提升园区污水处理保障能力。

	5
	陕西广成宏美铝业有限公司、铜川市家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等2家企业内建筑垃圾乱堆乱放，产生和处置台账不清，部分建筑垃圾去向不明。西延高铁项目拆除产生的约3万吨建筑垃圾沿道路两侧堆积，无防扬尘措施。
	完善台账管理，实现建筑垃圾的规范化处置。
	（一）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委会负责落实园区内2家企业与第三方签订委托清运协议，明确清运频率、范围及质量标准，保障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建立完善台账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信息录入与整理，保证台账规范有序。

（二）宜君县加快西延高铁项目(宜君段)道路两侧建筑垃圾外运处置工作，督促施工企业对产生的建筑垃圾采取覆盖等措施，防止垃圾四处散落。同时加大执法检查力度，规范建筑垃圾暂存点，有效解决高铁拆迁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
	2025年12月底
	一是董家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委会已落实企业与第三方签订委托清运协议，明确清运频率，范围及质量标准，建立完善了台账管理制度，安排专人负责台账信息录入与整理。

二是宜君县督促高铁施工企业对产生的建筑垃圾及时覆盖并清运，监管部门加大执法检查力度，2025年以来，组织开展联合执法8次，完成15处非正规堆放点整治工作，目前已完成了西延高铁项目(宜君段)道路两侧建筑垃圾清理，对现场进行覆土平整。


